清单编制说明
一、工程名称：梅亭苑内河整治项目

二、工程概况：

本工程位于苏州市姑苏区，梅亭苑内河整治项目。河道全长160m，包括开挖现有湿地、岸上污水排查、景观、绿化苗木等。
三、招标工期：详见招标文件。
四、工程招标范围：水利建筑工程。
五、工程质量：详见招标文件。
六、编制依据：
1、《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 50501-2007）、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》(SL303-2004)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（2017年版）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》（2010年版）。

2、设计院提供的施工设计图纸、各类规范图集及业主提供的相关资料。
3、材料价格参照苏州市2026年3月份建设工程材料信息价、周边地区材料信息价及市场价格。
4、人工按苏水基[2015]32号文及苏建函价〔2026〕27号文。
5、苏州市现行相关文件规定。
七、相关说明：
本工程建筑渣土弃置运距按20km考虑，由投标人自行现场踏勘后自主报价，结算不调整；
水利工程中安全文明措施费为不可竞争费用，明标价35189.56元，投标时不得调整，若投标单位认为安全文明措施费超出该费用，则自行摊销至各分类分项工程单价中，不予另行结算； "安全文明措施"清单参苏水安【2017】3号文，投标时须附安全文明措施费分解表，参考格式分为十大项和若干子项，项目清单大项不得调整，子项可根据工程实际适当增减或调整；"安全文明措施"清单采用现场计量、按实支付的方式，详见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；

水利工程中工程保险费[建设工程一切险]的保险金额暂按工程量清单各项目的合计金额加10%附加费，其保险费率为0.44%；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为500000元，其保险费率为0.25%（计1250元）；工程保险费、第三者责任险项目按承包人提交的保险费付款凭证和单据支付，但最高不超过投标书内的报价，其他保险费承包人应分摊到相应子目单价中，不单独计量；
本工程水利部分扬尘污染防治费已按苏市水[2018]423号文0.42%计取；

砼采用商品砼；
本工程税金按苏建函价[2019]178号文及建办标函[2019]193号文执行（税金按9%计）；
本工程无暂列金。
围挡单独计量，安全文明措施费中不含围挡费用。
